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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项目办公室

关于举办江西省中小学教师科学教育实践能力
提升培训班（第二期）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有关科室、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教育组，上海师

范大学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、全省教育

大会精神，推进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一体发展，加强中小学科学教

育教师队伍建设，落实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加强

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》（教监管〔2023〕2 号），

根据《关于组织实施江西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“国培计划

（2025）”的通知》（赣教师办函〔2025〕9 号），由上海师范

大学承办 2025 年度“国培计划”——中小学教师科学教育实践

能力提升培训班（第二期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培训时间

此次培训采取“省内+省外”相结合的方式。

1.省内培训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22 日—25 日（22 日下午报

到），培训地点为上饶市龙潭湖宾馆（上饶市信州区吉阳中路 6

号龙潭湖公园内）。

2.省外培训时间为 12 月 25 日—28 日（25 日下午报到，28

日中午离会），培训地点为上海师范大学外宾楼（上海市徐汇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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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路 100 号，上海师范大学西部）。

二、参训人员

此次培训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科学骨干教师（科学教师界定为

小学学段信息技术/信息科技、科学课程教师；初中学段物理、

化学、生物、地理、信息技术/信息科技课程教师；高中学段物

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地理、信息技术/信息科技、通用技术课程教

师），具体分配名额详见附件 1。

三、培训安排

本期培训采取专家讲座、实践教学、交流研讨等形式开展，

主要聚焦于项目化学习的研讨和实践，主要安排有《贯木拱桥》

《智能喵屋》《未来城市》《风力发电塔》等实践课程，着力提

升参训学员科学教育的筹划组织与实践能力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本次培训由国培计划中标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承办，培训经费

由上海师范大学从 2025 年国培经费中安排，免收学员培训费、

食宿费，参训学员的往返交通费回所在单位核销（学员请提前自

行预订 12 月 25 日去上海及 12 月 28 日返程车票）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1.请各设区市教育局、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高度重视，严格

按照培训要求选派参训人员，合理安排工作，确保参训人员按时

参训，并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前将汇总的《参训人员信息表》

（附件 2）报送至邮箱：ylzwxt@shnu.edu.cn。

2.承训单位要精心制定培训方案，做好培训项目组织实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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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第三方评估机构做好培训质量监督评估工作，认真做好训后

项目实施总结。在培训结束后 30 天内，将培训过程性材料、生

成性成果及绩效自评报告等报送至“江西省教师专业发展平台”。

教师培训过程监管工作联系人：马宁，联系电话：0791-

86756110。

3.参训人员参训期间要严格遵守培训纪律，严禁参加任何形

式的可能影响学习培训、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、饮酒和娱乐活动。

学员之间、学员和教师之间、学员和工作人员之间不得相互宴请，

不得以集体活动为名聚餐吃请，严禁酗酒、滋事。

4.参训学员请在 12 月 15 日前加入培训微信群（附件 3），

培训期间相关通知将在此群发布。

（业务联系人：省教育厅监管处邓纪磊，联系电话：0791-

86765192；承训单位联系人：杨凌志，联系电话 18964347949。）

附件：1.各设区市分配名额

2.参训人员信息表

3.培训微信群

江西省国培计划项目办公室

2025 年 12 月 5 日

mailto:jxgxzx@126.com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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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各设区市分配名额

序号 设区市 参训名额

1 南昌市 20

2 九江市 20

3 景德镇市 11

4 萍乡市 11

5 新余市 11

6 鹰潭市 11

7 赣州市 35

8 宜春市 20

9 上饶市 20

10 吉安市 20

11 抚州市 20

12 赣江新区 1

总计 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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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参训人员信息表
设区市教育局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表日期：2025 年 月 日

序号 姓名* 身份证号*
县

（市、区）*
单位*

学校所在

区域*

学校

类别*
性别* 教龄* 民族* 职称* 职务* 手机*

电子

邮箱

主要任

教学段*

主要任

教学科*

最高

学历*

毕业

院校*

所学

专业*

注：1.本表请用 excel 制作，标*字段为必填项，漏填、错填无法导入系统，学员无法获得学分。

2.学校所在区域可填：1城市，2县城，3镇区（不含县城）4乡，5村。

3.学校类别可填：幼儿园，小学，初中，高中，完全中学，九年一贯制学校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，教学点，其他。

4.职称可填：未定级，初级，中级，副高级，正高级。

5.职务可填：教师，主任，副校长，校长，书记，副园长，园长。

6.主要任教学段可填：幼儿园，小学，初中，普通高中，中职，特殊教育学校。

7.最高学历可填：专科以下，专科，本科，硕士，博士。

8.本表由设区市教育局汇总，电子稿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前发至邮箱：ylzwxt@shnu.edu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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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培训微信群


